
中長程個案計畫人權影響評估檢視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 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計畫已於研擬初期，□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會議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或□徵詢人權諮詢員意見(□召開意見徵詢會議，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書面徵詢；□其他：              ）
· 人權諮詢員姓名：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____________ 身分：符合本表填表說明第三點第____款（如徵詢2位以上者，請自行增列；如係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者，免填）

	填表說明
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辦理。
2、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不論新訂或修正，皆應依據本表進行人權影響評估。但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所提出之修正內容（修正計畫），若僅限於下列事項者，得免重辦人權影響評估（各機關須檢附前次辦理之影響評估檢視表，並確定該表內容已根據核定計畫完成修正）：
（1） 因物價調整修正計畫經費。
（2） 變更計畫期程。
（3） 調整計畫執行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施作技術、工法或工項調整、招商模式改變、配合法令修改調整計畫分工權責機關、修正經費來源或調整自償率，及前開事項衍生之經費調整。
（4） 因預算不足，刪減工作項目，且該工作項目業經前次人權影響評估檢視(1)無不利影響；(2)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已規劃採取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或(3)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未規劃採取因應措施，將於執行中對相關權利項目保障情形持續追蹤。
（5） 計畫之部分內容調整由其他計畫規劃辦理。
3、 各機關於計畫研擬初期，即應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或以召開會議、書面等方式徵詢人權諮詢員（至少1人）之意見，以初步釐清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之處境不利群體及「壹、人權影響評估」可能涉及之權利項目，以利後續徵詢及協商程序與評估作業之進行；並得視對外徵詢、協商之情形及影響評估之需要，再行徵詢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或人權諮詢員之意見。人權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2）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4、 彙總型計畫應由各主、協辦機關針對主管之工作項目進行人權影響評估作業，並由主辦機關彙整後提報。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單位）
（請填列案機關／單位）
	

	壹、人權影響評估

	1-1 請依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或徵詢人權諮詢員之意見，以及踐行徵詢及協商程序所獲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參考「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利項目索引表」，勾選計畫所涉及之權利項目(可複選)，並進行影響評估；上開意見均認定本計畫與下列權利項目無直接或間接關聯者，主辦機關(單位)得於中長程個案計畫函報行政院審查前，檢附草案及相關意見函請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同意後，勾選「未涉及上述權利項目」：

□1.民族自決權  □2.不受歧視與平等權   □3.獲得有效救濟之權利  □4.生命權  
□5.免於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權 
□6.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權利  □7.人身自由與人身安全權   
□8.自由被剝奪之人的人道處遇  □9.禁止因無力履行契約上義務即予監禁  
□10.遷徙自由權  □11.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無國籍人之驅逐
□12.公平審判權  □13.禁止溯及既往之刑事處罰  □14.法律人格獲承認 
□15.隱私和名譽權  □16.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權  □17.意見自由與言論自由權  
□18.免受剝削、暴力和虐待  □19.集會和結社自由權  □20.尊重家庭的權利  
□21.父母和子女的權利  □22.姓名權和獲得國籍權  □23.參與政事和投票的權利  
□24.工作權  □25.社會保障權
□26.享有適足生活水準的權利(含適足食物權、適足居住權)    
□27.享有可達到之最高身心健康標準權  □28.受教育權  □29.享受和受益於文化的權利
□30.財產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編號)等權利項目涉及性別議題部分，已依備註第3點將人權影響評估內容填寫於「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未涉及上述權利項目，業經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同意(函復日期及文號：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字第________________號)

備註：
1. 以上經勾選計畫涉及之權利項目，除已填寫於「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部分外，均應依評估項目1-5至1-8逐一填列檢視結果；又計畫涉及之權利項目達2個以上時：
(1) 原則應就各權利項目分別呈現評估結果，並請就下列表格自行增列，即先就某一權利項目填列1-5至1-8後，再增列並接續填列下一權利項目之1-5至1-8，且權利項目之檢視順序無須依上開權利項目編號順序為之；最後再於「貳、人權影響評估結果」綜合說明。
(2) 計畫內容同時涉及兩個以上權利項目，且對該等權利項目之內涵高度重疊時，得於權利項目欄位同時填寫所涉權利項目之名稱，於1-5至1-8併同呈現所列權利項目之人權影響評估結果。例如：針對水權之相關規劃，得於右邊欄位填寫「享有可達到之最高身心健康標準權、享有適足生活水準的權利(含適足食物權、適足居住權)」；針對禁止強迫勞動之相關規劃，得於右邊欄位填寫「免於奴役和強迫勞動的權利、工作權」。
2. 就未經納入「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利項目索引表」之權利項目，例如未直接明定於已國內法化國際人權公約條文但經聯合國條約機構等國際組織作成一般性意見所肯認之集體權、環境權、發展權等，計畫主辦機關認有必要進行評估時，得勾選「其他」並敘明之。
3. 特定權利項目之評估內容，涉及「性別」或「與性別交織之不利處境者（例如：原住民族、新住民、高齡、身心障礙、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以及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與雙性人等)」之部分，請填列於本要點附表二。
4. 經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同意而勾選「未涉及上述權利項目」者，免填評估項目1-2至1-8。

	1-2【請釐清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影響對象】
說明計畫內容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影響之團體、群體或個人且應優先考量是否涉及原住民族、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老人、身心障礙者、兒少、新住民、勞工、移工及其家庭成員、偏鄉及離島居民、難民、尋求庇護者、非我國籍或於我國無戶籍人民(含外國籍及無國籍人士)等處境不利群體。
	

	1-3【請說明本計畫研擬過程之徵詢及協商程序】
1. 請說明徵詢及協商程序之人事時地及方式，如公共建設所在地居民公聽會、施工前說明會等；如有相關爭議，請說明相關團體、群體或個人主要意見、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2. 如有身心障礙者、兒少、原住民族等處境不利群體之個人、代表團體及相關團體參與之相關統計分析資料，請一併說明。
	

	1-4 【請說明資料蒐集情形】
機關於計畫研擬過程中，應先盤點現有資料，並勾選資料類型：倘發現基礎資料不足，而曾以會議以外之其他方式，如焦點團體訪談等研究方法，另行蒐集資料，請填寫「是」，並依實際情形勾選蒐集資料之方式；如無，則請勾選「否」。至現有資料及另行蒐集資料之內容，請視涉及之權利項目，另於「1-5」欄說明。
	盤點現有資料：
□政府統計資料(行政登記、公務統計、調查統計)
□研究報告、考察報告等
□國內外文獻
□其他，請說明：

	
	盤點現有資料後，是否另行蒐集資料：
□是，請勾選(得複選)
□訪談(含利害關係人及專家)
□焦點團體訪談
□田野調查 (現場觀察、調查、蒐集、採訪與紀錄)
□問卷
□普查
□其他，請說明：  
□否，未另行蒐集資料

	權利項目1
	(OOOOO，請填入待評估之權利項目名稱)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1-5 【請盤點本計畫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影響對象之調查及統計資料】 (可複選)
請就「1-1」欄勾選所涉權利項目及依「1-2」欄所列可能影響對象，參考「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利項目索引表」所列「對本權利項目可能造成影響之事項」及「相關國際人權規範」，盤點行政院及各機關之調查、統計資料，於本欄敘明相關現況；如有相關分組分析資料，請併予呈現。
	□1.行政院及各機關之調查、統計資料(含各機關業務統計、歷次國家報告、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結論性意見行動回應表、人權指標等相關統計) ：



□2.既有調查、統計資料尚不足，將強化或新增相關調查或統計，請說明：


	1-6 【請說明本計畫預計產生之正面效益如何落實相關國際人權規範】(自評本項權利項目未有正面效益者，無須填寫本項)
請參考「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利項目索引表」所列「相關國際人權規範」，就「1-2」欄所列可能影響對象享有本權利項目之情形將產生何種正面效益，即如何有助於履行國家義務之尊重、保護及實現等面向，予以敘明：
(1) 尊重義務：針對政府行使公權力之行為或直接以法律限制或剝奪特定資格，可能影響本權利項目，予以限制或禁止。
(2) 保護義務：針對政府以外之個人或團體等第三人，強化其作為或不作為等義務，以保護當事人權利不受第三人之侵害。
(3) 實現義務：為確保本權利項目之實現，由政府直接或鼓勵民間提供資源或服務、建立新制度或採取必要步驟。
	1. 請說明本計畫預計產生之本項權利項目正面效益及相關國際人權規範關聯性：



2. 依績效指標、衡量標準、目標值及執行策略等（請標明計畫本文頁數）說明：


	1-7 【說明可能直接或間接產生之不利影響】
請參考「國際人權公約保障權利項目索引表」所列「相關國際人權規範」，就「1-2」欄所列可能影響對象享有本權利項目之情形將產生之不利影響，如計畫施行後，將導致國家可能直接或間接侵害權利項目、可能難以防免權利項目受第三人之侵害、或可能有礙權利項目落實，並敘明該等不利影響之內容、嚴重程度、時空範圍、發生機率、不可回復性等。

	□ 暫未發現對權利項目可能產生之不利影響 (勾選本項者，免填「1-8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之規劃」)

· [bookmark: _GoBack]可能對權利項目產生不利影響(勾選本項者，請續填「1-8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之規劃」) ，說明：

	1-8【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之規劃】
對於可能直接或間接產生之不利影響，經衡酌比例原則，研議是否採取預防、減輕、補償等措施，且應考量除現行行政及司法救濟外，是否有創設特殊救濟機制之必要性。

	□ 雖有不利影響，惟已提供下列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請標明計畫本文頁數）
1. 因應措施之規劃
□有(得複選)
□預防措施(指得避免權利侵害情形發生之作法，例如興建高速公路迴避密集住宅區及油電水等關鍵基礎設施，避免侵害享有可達到之最高身心健康標準權和享有適足生活水準的權利)：

□減輕措施(指有助於阻止侵害行為繼續發生或緩和權利侵害範圍及程度之作法，例如道路兩側設置隔音牆、吸音板及工程施作方式採用連續長焊鋼軌等，以減少車輛行駛間之噪音與振動影響)： 

□補償措施(指得以回復原狀或填補損害(失)之作法，例如徵收拆遷民宅或是路線穿越建物下方之補償)：

□無
2. 救濟機制(得複選) 
□適用現行行政及司法救濟(指權利受侵害者獲得主張、實現其權利之途徑或作法，包括現行行政及司法救濟機制，如訴願及行政、民事、刑事訴訟程序)
□適用其他法規或本計畫所創設之特殊救濟機制，說明：


	權利項目2
	(OOOOO) 

	貳、人權影響評估結果
請說明評估結果，並於計畫本文進行調整或補充於「預期效果及影響」（請標明計畫本文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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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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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月


____


日）；或□徵詢人權諮詢員意見


(


□召開意見徵詢會議，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書面徵詢；□其他：


              


）


 


�


 


人權諮詢員姓名：


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


____________


 


身分：符合本表填表說


明第三點第


____


款（如徵詢


2


位以上者，請自行增列；如係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者，


免填）


 


填表說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之中長程個案計畫


，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


規定辦理。


 


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不論新訂或修正，


皆應依據本表進行


人權


影響評估


。


但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所提出之修正內容（修正計畫），若僅限於下列事項者，得免


重辦人權影響評估（各機關須檢附前次辦理之影響評估檢視表，並確定該表內容已根據核


定計畫完成修正）：


 


（一）


 


因物價調整修正計畫經費。


 


（二）


 


變更計畫期程。


 


（三）


 


調整計畫執行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施作技術、工法或工項調整、招商模式改變、配


合法令修改調整計畫分工權責機關、修正經費來源或調整自償率，及前開事項衍生之經


費調整。


 


（四）


 


因預算不足，刪減工作項目，且該工作項目業經前次人權影響評估檢視


(1)


無不利影響；


(2)


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已規劃採取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或


(3)


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未規


劃採取因應措施，將於執行中對相關權利項目保障情形持續追蹤。


 


（五）


 


計畫之部分內容調整由其他計畫規劃辦理。


 


三、


 


各機關於計畫研擬初期，即應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或以召


開會議、書面等方式徵詢人權諮詢員（至少


1


人）之意見，


以初步釐清


可能直接或間接影


響之處境不利群體


及「壹、人權影響評估」可能涉及之


權利項目，以利後續徵詢及協商程


序與評估作業之


進行；並得視對外徵詢、協商之情形及影響評估之需要，再行徵詢各部會


人權工作小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或人權諮詢員之意見。人權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二）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四、


 


彙總型計畫應由各主、協辦機關針對主管之工作項目進行人權影響評估作業，並由主辦機


關彙整後提報。


 


計畫名稱：


 




  1     中長程個案計畫 人權 影響評估檢視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   填表人姓名： 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 職稱： ___________ 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   e - mail ：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計畫已於研擬初期， □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會議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或□徵詢人權諮詢員意見 ( □召開意見徵詢會議，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書面徵詢；□其他：                ）      人權諮詢員姓名： 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及職稱： ____________   身分：符合本表填表說 明第三點第 ____ 款（如徵詢 2 位以上者，請自行增列；如係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者， 免填）  

填表說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之中長程個案計畫 ，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 規定辦理。   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不論新訂或修正， 皆應依據本表進行 人權 影響評估 。 但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所提出之修正內容（修正計畫），若僅限於下列事項者，得免 重辦人權影響評估（各機關須檢附前次辦理之影響評估檢視表，並確定該表內容已根據核 定計畫完成修正）：   （一）   因物價調整修正計畫經費。   （二）   變更計畫期程。   （三）   調整計畫執行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施作技術、工法或工項調整、招商模式改變、配 合法令修改調整計畫分工權責機關、修正經費來源或調整自償率，及前開事項衍生之經 費調整。   （四）   因預算不足，刪減工作項目，且該工作項目業經前次人權影響評估檢視 (1) 無不利影響； (2) 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已規劃採取因應措施及救濟機制；或 (3) 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未規 劃採取因應措施，將於執行中對相關權利項目保障情形持續追蹤。   （五）   計畫之部分內容調整由其他計畫規劃辦理。   三、   各機關於計畫研擬初期，即應提報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討論，或以召 開會議、書面等方式徵詢人權諮詢員（至少 1 人）之意見， 以初步釐清 可能直接或間接影 響之處境不利群體 及「壹、人權影響評估」可能涉及之 權利項目，以利後續徵詢及協商程 序與評估作業之 進行；並得視對外徵詢、協商之情形及影響評估之需要，再行徵詢各部會 人權工作小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或人權諮詢員之意見。人權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各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二）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人權工作小組或相關人權任務編組民間委員。   四、   彙總型計畫應由各主、協辦機關針對主管之工作項目進行人權影響評估作業，並由主辦機 關彙整後提報。  

計畫名稱：  

